附件3
物理所接收学生短期来所交流学习协议书
甲方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（部、中心）            研究组
乙方：（学生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大学、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院、系）
          年级（□本科生  □硕士生  □博士生）
邮箱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增进所校交流，促进物理所和各高校、研究所之间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，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甲方同意乙方来所进行短期（三个月内<含>）交流学习。按照《物理研究所关于非物理研究所学籍学生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就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短期交流学习时间: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二、甲方指导教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交流学习参与项目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甲方职责：
1、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实验研究条件。
2、甲方指导教师为乙方提供专业研究的指导和帮助。
3、甲方指导教师是乙方在甲方交流学习期间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对乙方进行思想、安全教育以及日常管理。
4、为乙方提供助学补贴                   元/月（税前），从指导教师课题经费支出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乙方职责：
1、交流学习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，积极与甲乙双方导师交流，寻求尽快解决。
2、按照物理所的管理办法，及时办理入所、离所手续。
3、严格遵守甲方有关规章制度，认真完成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未完成培训前不得私自开展实验，注意实验室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。因违反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而造成事故或损失的，应承担全部责任。
4、交流学习期间发生大病住院、人身意外等问题，费用及责任由乙方自负，甲方不负责赔偿任何费用。
六、根据物理所知识产权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乙方来所期间开展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科研成果，物理所为成果知识产权第一归属单位。
七、出现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非物理研究所学籍学生管理办法》中应提前终止协议情形的，以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甲方规章制度的，应立即提前终止协议，并做出相应处理。
八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九、本协议一式两份。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	甲方（公章）：   
	
	乙方导师/辅导员（签字）：
	

	甲方导师（签字）：
	
	乙方（学生签字）：
	

	
	  年    月    日
	
	 年    月    日 



